关于《沐川县县本级行政权力清单（2023年本）》的政策解读

2023年11月15日，我县公布了《沐川县县本级行政权力清单（2023年本）》（以下简称《清单》），现就有关政策内容解读如下:
一、《清单》编制背景
[bookmark: _GoBack]《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推行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实现权责清单同‘三定’规定有机衔接，规范和约束履职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四川省权责清单管理办法》（川办发〔2020〕82号）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省、市行政权力清单和调整目录，结合实际编制本地区行政权力清单，并负责牵头编制、调整和管理乡镇（街道）权责清单。”2023年2月、８月，根据《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关于落实<中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调整市场监管部门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函>等四个文件的函》（乐营商函〔2023〕14号）、（乐营商函〔2023〕37号）和《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关于转发<中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调整公安部门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函＞等6个文件的函》（乐营商函〔2023〕88号），开展编制2022年县级行政权力清单。
二、编制依据
《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关于落实<中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调整市场监管部门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函>等四个文件的函》（乐营商函〔2023〕14号）、（乐营商函〔2023〕37号）和《乐山市营商环境服务管理局关于转发<中共四川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调整公安部门部分行政权力事项的函＞等6个文件的函》（乐营商函〔2023〕88号）。
三、《清单》主要内容
《清单》内容包括县级34个部门(单位)行使的行政权力5506项，其中，行政许可250项、行政处罚4340项、行政征收64项、行政强制161项、行政确认48项、行政裁决8项、行政给付26项、行政检查277项、行政奖励108项、其他行政权力22４项。清单行权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权力类型、权力名称、行使层级、实施主体等要素。
《沐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沐川县县本级行政权力清单（2022年本）>的通知》（沐府办发〔2022〕20号）即行废止。
四、贯彻落实《清单》的要求
县级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按照“两单融合”的要求和权责一致的原则，编制本部门（单位）权责清单，并按程序向社会公布。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县级各部门（单位）要将行政权力事项纳入一体化平台统一管理运行，确保线上线下运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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